河南省肿瘤医院医用直线加速器（高端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采购项目-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豫财招标采购-2026-545 
2、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河南省肿瘤医院医用直线加速器（高端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采购项目

3、首次公告日期及发布媒介：2026年05月29日、《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河南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官网》

4、原投标截止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6月23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二、更正信息

1、公告类型： 变更公告

2、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3、原文件获取时间：2026年6月1日至6月8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4、原开标时间：2026年6月23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5、原采购信息内容

	评标项
	评标标准

	投标报价

（30分）
	报价得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且评审价格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审价）×30。

2.本项目评审中出现本章总则中异常低价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3.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标准：

①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当所投产品均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时，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型企业制造，也有小微企业制造的，评标时不享受价格扣除。

②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和微型企业，符合要求的企业应按招标文件中的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方可给与价格扣除，否则不得给与价格扣除。

③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的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且《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声明的内容符合｛财库〔2020〕46号｝中的相应要求，方可给与价格扣除，否则不得给与价格扣除。

4. 本国产品价格扣除标准：

①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对于仅有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政府采购项目，本国产品可不享受价格扣除评审优惠。

②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③供应商属于上述第①种情况的应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其内容和要求详见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格式中相应内容和要求，否则不予享受评审价格扣除；供应商属于上述第②种情况的应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和《关于产品成本的声明函》，其内容和要求详见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格式中相应内容和要求，否则不予享受评审价格扣除；

5.中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标准与本国产品价格扣除标准互不影响其适用。

	商务部分   

（9分）
	业绩

（2分）
	2020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投标供应商自身医用直线加速器（高端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同品牌同型号的销售业绩，每提供 1 份有效的业绩合同得 1 分，最多得2分。

注：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合同扫描件，合同中的销售方为本项目的投标供应商，业绩合同需显示合同价格、品牌、型号。

	
	售后质保

（6分）
	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售后质保期每增加1年加2分，最多加6分。不足1年不加分。

注：如投标文件中表述出现不一致的情形，以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为准。

	
	政策

加分项

（1分）
	投标产品属于“节能清单”中非标记“★”产品的并提供经“机构名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得0.5分；

投标产品属于“环保清单”产品的，并提供经“机构名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得0.5分。

	技术部分

（61分）


	技术参数

（40分）
	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的配置与招标要求的响应情况确定得分：

1.投标人完全符合采购需求中的技术参数要求得40分；

2.带“*”号的技术参数为关键性技术要求，每有一项负偏离即在40分的基础上扣1分；

3.非“*”号投标技术参数负偏离的，每有一项在40分的基础上扣0.09分，扣完为止；4.本项得分扣完为止。

说明：所有参数都需要证明材料，技术参数要求中提到的证明文件、产品说明书、省级及以上医疗器械检验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产品彩页均可。如采购需求中有明确提供的证明材料，则以“采购需求”中的要求为准。

	
	培训方案 （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技术培训方案进行评审，培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培训频次、培训方式、培训效果。 

以上内容齐全且合理的得 6 分，未提供的得0 分。

有标题无实质性描述的，每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存在缺陷的，每处缺陷扣 0.5 分，本项扣完6 分为止。

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利于项目实施、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供货

方案

（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供货方案进行评审，供货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货物质量保障措施、安装调试方案、配合货物验收措施、人员安排、应急情况处理、配合货物验收措施。
以上内容齐全且合理的得 6 分，未提供的得0 分。

有标题无实质性描述的，每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存在缺陷的，每处缺陷扣 0.5 分，本项扣完6 分为止。

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利于项目实施、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售后服务方案
（6 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内容、形式进行评审，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站的设立；保修期内及保修期外售后服务；易损件、备品备件供应；专业售后服务人员组成；出现质量问题的解决方案；紧急故障处理预案。以上内容齐全且合理的得 6 分，未提供的得0 分。

有标题无实质性描述的，每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存在缺陷的，每处缺陷扣 0.5 分，本项扣完6 分为止。

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利于项目实施、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其他服务（含优惠）承诺    （3分）
	在满足采购需求中关于售后服务要求的基础上，投标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其他（含优惠）服务承诺，包括不仅限于质保期外的服务（含优惠）承诺、质保期内的实质性服务（含优惠）承诺。

以上内容齐全且合理的得 3分，未提供的得0 分。

有标题无实质性描述的，每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存在缺陷的，每处缺陷扣 0.5 分，本项扣完3 分为止。

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利于项目实施、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变更为：

	评标项
	评标标准

	投标报价

（30分）
	报价得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且评审价格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评审价）×30。

2.本项目评审中出现本章总则中异常低价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3.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标准：

①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当所投产品均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时，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型企业制造，也有小微企业制造的，评标时不享受价格扣除。

②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和微型企业，符合要求的企业应按招标文件中的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方可给与价格扣除，否则不得给与价格扣除。

③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的格式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且《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声明的内容符合｛财库〔2020〕46号｝中的相应要求，方可给与价格扣除，否则不得给与价格扣除。

4. 本国产品价格扣除标准：

①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对于仅有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政府采购项目，本国产品可不享受价格扣除评审优惠。

②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供应商为该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提供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80%以上时，依法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即对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的总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③供应商属于上述第①种情况的应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其内容和要求详见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格式中相应内容和要求，否则不予享受评审价格扣除；供应商属于上述第②种情况的应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和《关于产品成本的声明函》，其内容和要求详见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格式中相应内容和要求，否则不予享受评审价格扣除；

5.中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标准与本国产品价格扣除标准互不影响其适用。

	商务部分   

（12分）
	业绩

（4分）
	2020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投标供应商自身医用直线加速器（高端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同品牌同型号的销售业绩，每提供 1 份有效的业绩合同得 2 分，最多得4分。

注：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合同扫描件，合同中的销售方为本项目的投标供应商，业绩合同需显示合同价格、品牌、型号。

	
	售后质保

（6分）
	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售后质保期每增加1年加2分，最多加6分。不足1年不加分。

注：如投标文件中表述出现不一致的情形，以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为准。

	
	政策

加分项

（2分）
	投标产品属于“节能清单”中非标记“★”产品的并提供经“机构名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得1分；

投标产品属于“环保清单”产品的，并提供经“机构名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得1分。

	技术部分

（58分）


	技术参数

（40分）
	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的配置与招标要求的响应情况确定得分：

1.投标人完全符合采购需求中的技术参数要求得40分；

2.带“*”号的技术参数为关键性技术要求，每有一项负偏离即在40分的基础上扣1分；

3.非“*”号投标技术参数负偏离的，每有一项在40分的基础上扣0.09分，扣完为止；

4.本项得分扣完为止。

说明：所有参数都需要证明材料，技术参数要求中提到的证明文件、产品说明书、省级及以上医疗器械检验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产品彩页均可。如采购需求中有明确提供的证明材料，则以“采购需求”中的要求为准。

	
	培训方案 （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技术培训方案进行评审，培训方案包括以下内容:培训内容、培训频次、培训方式、培训课时、培训效果、长期技术辅导。
以上内容齐全且合理的得 6 分，未提供的得0 分。

有标题无实质性描述的，每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存在缺陷的，每处缺陷扣 0.5 分，本项扣完6 分为止。

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利于项目实施、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供货

方案

（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供货方案进行评审，供货方案包括以下内容:货物质量保障措施、安装调试方案、配合货物验收措施、人员安排、应急情况处理、配合货物验收措施。
以上内容齐全且合理的得 6 分，未提供的得0 分。

有标题无实质性描述的，每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存在缺陷的，每处缺陷扣 0.5 分，本项扣完6 分为止。

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利于项目实施、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售后服务方案
（6 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内容、形式进行评审，包括售后服务站的设立；保修期内及保修期外售后服务；易损件、备品备件供应；专业售后服务人员组成；出现质量问题的解决方案；紧急故障处理预案。以上内容齐全且合理的得 6 分，未提供的得0 分。

有标题无实质性描述的，每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存在缺陷的，每处缺陷扣 0.5 分，本项扣完6 分为止。

缺陷是指: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项目特性的情形、内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节点、套用其他项目方案、内容前后矛盾、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不利于项目实施、不可能实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6月23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6月23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变更为：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7月8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年7月8日上午09时00分（北京时间）；”

其他内容不变

6、更正日期：2026年6月15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无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河南省肿瘤医院

地址：郑州市东明路127号

联系人：田凤秀

电话：0371-6558700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河南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13号

联系人：马小利、张超钦、袁野、黄海
联系方式：0371-6595380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马小利、张超钦、袁野、黄海
联系方式：0371-65953806

河南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5日
